
附件

公开征求意见拟采纳情况表

序号 意见建议 采纳情况 理由

1
在参保登记中，对于未纳入“多证合一、一照一码”登记制度管理

的单位，提供的材料要求中，对于“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事

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”等具体材料的样式和获取方式未作明确说

明，可能给单位办理参保登记带来困难。

拟采纳 采纳部分合理性意见

2
对于注销登记中，用人单位办理注销社会保险登记前清缴欠费、
滞纳金和罚款的具体程序和时间要求未作明确规定，可能导致执
行上的不统一。

拟采纳 采纳部分合理性意见

3 对于计算失业保险金时视同缴费年限的核定流程和责任部门未作
明确规定，可能导致核定工作的不顺畅。

拟采纳 采纳部分合理性意见。

4 应对可以通过公共服务平台区域进行调查，全省所有单位是否已
通过平台办理增减等手续，还是要到柜台办理。

拟采纳
采纳部分合理性意见。除失业保险参保登记等必要事项需持相关材料到经办
机构窗口办理外，几年前失业保险金、技能提升补贴、失业保险关系跨省转
移等已可通过部级或省级失业保险信息平台实现线上自主申办。

5 建议并入人社一体化系统。五险一金统一使用。 拟采纳
采纳部分合理性意见。2024年9月起，失业保险业务（网上办事大厅、微信
公众号）已纳入人社一体化平台（9月新老系统并行运用，10月起正式运
用）。

6 在一次性待遇审核支付中，对于失业人员死亡待遇的具体标准和
申领流程未作详细说明，可能影响待遇的及时发放。

拟不采纳 省级已有文件明确



序号 意见建议 采纳情况 理由

7 在跨省转移接续中，对于失业保险关系转移的具体手续和材料要
求未作详细说明，可能给参保职工和失业人员带来不便。

拟不采纳 部级系统已有详细说明，绝大部分使用者均可自主办理。

8 对于用人单位或个人查询获取权益记录信息的具体渠道和方式未
作详细说明，可能影响其知情权的实现。

拟不采纳 目前，省级信息系统早已实现窗口人工和终端自助查询打印


